
第二单元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原因 

物权变动的类型 具体 

基于法律行为（必须公示） 买卖、赠与、交易、抵押、质押等 

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基于法律行为 

（无需公示） 

①事实行为 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②继承或受遗赠 继承或受遗赠开始时。 

③法律文书/征收决定 自法院或仲裁委的法律文书或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时。 

【注意】法律文书包括直接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定书以及调解书。但不包括判令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

人作出履行的给付判决。（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义务，法院要求其限期履行的给付判决，判决生效时物权并

未转移） 

【解释】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不必以公示为前提，但处分前要登记公示。 

 

【例-单选题】 《民法典》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该条规定涉及的

物权变动方式是（  ）。 

A.基于事实行为的物权变动 

B.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C.基于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 

D.基于公法行为的物权变动 

答案：C 

解析：“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为基于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是（  ）。 

A.因合法建造设立物权 

B.因法定继承取得物权 

C.因人民政府征收决定消灭物权 

D.因履行买卖合同移转物权 

答案：D 

解析：（1）选项 A，基于“事实行为”取得物权； 

（2）选项 B，基于“继承或受遗赠”取得物权； 

（3）选项 C，基于“法律文书/征收决定”取得物权； 

 

二、物权行为 

【解释】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相分离，物权是否转移不影响合同效力。 

1、债权行为 

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订立房屋合同） 

2、物权行为 

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动产看交付、不动产看登记。 

【解释】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

责任。 

 

【例题】2020 年 4 月 2日，乙公司与丙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并以其自有房屋一套为丙银行设定抵押。双方

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登记。……9月 16日，乙公司无法偿还丙银行到期贷款，丙银行要求

实现在乙公司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乙公司与丙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并说明理由。 

（2）丙银行要求实现抵押权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并说明理由。 



答案： 

（1）乙公司与丙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有效。 

根据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2）丙银行要求实现抵押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根据规定， 以不动产设定抵押的，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在本题中，乙公司以房屋抵押并未办理抵押登

记，丙银行的抵押权未设立，无权要求实现抵押权。 

【解释】同一标的物上成立的数重买卖合同均可有效，但出卖人将同一标的物出卖于数个买受人后，只能履

行其中一项买卖合同，其他未能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有权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例题】甲、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次日，戊从网上获知甲发布的售房信息，遂向甲表示愿意购买。经协商，

双方以 120万元成交，并订立了买卖合同。戊事后感觉甲的房屋售价偏高，心生悔意。在获悉此前甲已将该

房卖给丁后，戊遂以此为由，主张自己与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问：戊能否以此前甲已将房屋卖给丁为由，主张自己与甲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说明理由。 

答案：戊不能以此前甲已将房屋卖给丁为由，主张与甲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根据规定，签订合同属于债权行为，而债权行为仅负担义务，不涉及物权变动，故可以反复作出，在同一标

的物上成立的数重买卖合同均可有效。 

 

三、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 

1、动产物权变动——交付 

（1）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链接 1】以动产设定质押的，质权自交付时设立。 

【链接 2】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注意】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

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例题】2020 年 9月 8日，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合同，以每台 30万元的价格购买 20台货车。双方约定，

甲公司应在乙公司交货后半年内付清全部货款。10 月 12 日，乙公司交付了 20台货车；次日，甲乙双方办

理了货车所有权登记。 

问：甲公司何时从乙公司处取得货车所有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从乙公司处取得货车所有权。 

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一般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货车的转让登记只是产生对抗善意第

三人的效力。  


